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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200771        证券简称：杭汽轮 B     公告编号：2024-07 

 
杭州汽轮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暨2024年度 
关联交易预计额的公告 

 

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公司对 2024 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各

项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金额预计。本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包括：向关联人采购汽轮机配件、向关联人销售空冷

器和汽轮机备件、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向关联人提供技术服务等。公司主要

的关联人为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杭州汽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为 101,707,695.20 元，2023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为 15,253,333.49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未超过 5%，该议案属于公司董事会审

批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甲方）与杭州汽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杭州汽轮工贸有限公司（乙方）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双

方在遵守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等一般性商业原则基础上，就双方之间将发生的关

联交易事项经协商一致后，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签署关联交易协议。乙方

向甲方提供货物运输服务、包装箱购销服务、提供或接受劳务（主要包括员工班

车服务、接待车务服务、仓库管理服务、产品打磨服务）、提供厂房、仓库等租

赁，甲方向乙方提供能源供应管理服务。 

甲、乙双方之间的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允原则。双方可就相应交易事项所

采用的定价原则、定价方法以及其他约定内容签署书面确认文件。甲乙双方约定

每年的关联交易总额将不超过 6500万元（不含税），其中杭州汽轮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不超过 4500 万元（不含税），杭州汽轮工贸有限公司不超过 2000

万元（不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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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2024年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2023实际发生金额

（未经审计）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 

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 
汽轮机配件 公平、公正 1,350,000.00 0.00  1,455,752.09 

小计     1,350,000.00 0.00 1,455,752.09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杭州香江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费 公平、公正 1,145,495.20 0.00 1,145,495.20 

杭州汽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 

运输服务、包装

费、租赁费等 
公平、公正 60,862,200.00 0.00 -- 

小计     62,007,695.20 0.00 1,145,495.20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印度）格林绍尔动力装置私营有限公司 汽轮机备件 公平、公正 3,000,000.00 0.00 3,355,865.54 

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 
表冷器等 公平、公正 35,000,000.00 0.00 9,265,486.72 

小计     38,000,000.00 0.00 12,621,352.26 

向关联人提供燃料和动

力 

杭州汽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 
能源供应 公平、公正 350,000.00 0.00 -- 

小计   350,000.00 0.00 -- 

  合计     101,707,695.20 0.00 15,222,599.55 

说明：  

1、杭州香江科技有限公司为杭州汽轮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持股 50%的企业，杭州汽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为杭州汽轮控股有

限公司持股 30%的企业。基于谨慎性考虑，将前述主体及其控股子公司认定为关联方。 

2、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杭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

人，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属于公司关联法人。 

3、（印度）格林绍尔动力装置私营有限公司，系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属于公司关联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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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23 实际发生金
额（未经审计） 

2023年预计发生
金额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 

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汽轮机配件 1,455,752.09 1,950,000.00 -25.35% 0.66% 

小计   1,455,752.09 1,950,000.00 —— ——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杭州汽轮控股有限公司 软件服务费 0.00 190,000.00 —— 0.00% 

杭州香江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费 1,145,495.20 1,145,495.20 0.00% 12.83% 

（印度）格林绍尔动力装置私营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费 0.00 1,000,000.00 -100.00% 0.00% 

小计   1,145,495.20 2,335,495.20 —— ——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印度）格林绍尔动力装置私营有限公司 汽轮机备件 3,355,865.54 3,000,000.00 11.86% 4.04% 

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表冷器等 9,265,486.72 9,265,486.72 0.00 0.79% 

小计   12,621,352.26 12,265,486.72 —— ——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运输费 30,733.94 400,000.00 -92.32% 0.07% 

  小计   30,733.94 400,000.00 —— —— 

  合计   15,253,333.49 16,950,981.92 ——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的说明（如适用） 

1、公司与杭州汽轮控股有限公司的软件服务费为财务用友 NC系统费用，该软件系统由杭州

汽轮控股有限公司（原集团公司）统一采购并在原集团公司下属子公司范围内使用。2023

年度，改由公司直接和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并支付相应费用。 

2、公司与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印度）格林绍尔动力装置私营有限公

司的交易往来多为基于市场需求的项目型业务往来,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根据市场需求和业务

开展进度判断，预计金额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在业务实际开展过程中，由于市场发生变化、

客户项目进度变化等原因，上述关联方的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

在一定差异。以上差异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产生较大影响，关联交易公平、公正，交

易价格公允，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

异的说明（如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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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杭州汽轮控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1992年 12月 14日 

（2）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石桥路 357号 

（3）办公地址：杭州市庆春东路 68号 A座 

（4）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5）法定代表人：潘晓晖 

（6）注册资本：80000 万元 

（7）主营业务：制造、加工：纺织机械、造纸机械、泵、铸件、电动工具、变

速齿轮装置、热交换器、数控数显装置及上述设备的备品备件（限下属分支机构

经营）；承包境外机械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与上述工程所需的设备、材

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热电工程承包及其设备成

套；批发、零售：集团成员企业生产的产品、备品配件及上述产品的技术开发、

咨询、服务；为集团成员企业采购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设备、备品配件，为集

团公司下属企业提供水、电、气供应与服务（除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含

下属分支机构的经营范围 

（8）主要股东：杭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持股 90%、浙江省财务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10%。 

2、近期主要财务数据（按合并报表范围） 

单位：万元 

3、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汽轮控股持有公司 58.70%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6.3.3 第一款：“（一）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规定，系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杭州汽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1998年 9月 2日 

期间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2022年度 563,241.43 97,361.65 1,814,466.89 1,149,343.26 

2023年1-9月 

（未经审计） 
398,171.16 18,641.90 2,010,739.56 1,153,2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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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石桥路 397号 738室 

（3）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经济开发区龙船坞路 119号 

（4）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骆益洪 

（6）注册资本：500万元 

（7）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汽车新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配件

批发；机械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

装饰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机动车修理和维护；通用设备

修理；装卸搬运(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以下限分支机构经

营：一般项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股东：杭州汽轮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30%，其他自然人股东持股 70%。 

2、近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3、与本公司的关系 

杭州汽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原为公司子公司，公司于 2023年 12 月将持

有的 30%股份转让给杭州汽轮控股有限公司，目前杭州汽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为杭州汽轮控股有限公司参股企业。出于谨慎原则，将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认定为关联方。 

 

（三）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2002年 12月 18日 

（2）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相府路 799号 

（3）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相府路 799号 

（4）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5）法定代表人：郑伟 

期间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2022年度 

（经审计） 
15,848.22 1,294.84 12,309.28 5,661.65 

2023年 1-9月 

（未经审计） 
5,693.48 301.52 9,038.17 5,213.17 



 6 / 7 

（6）注册资本：98430.45 万元 

（7）主营业务：压力容器的设计、制造（具体范围详见《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

《特种设备设计许可证》），通用机械、化工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修理、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制氧站工程施工，工矿配件、船舶及辅机制造、销售，经营

进出口业务（范围详见外经贸部门批文），培训服务，自有房屋租赁，设备租赁，

危险化学品经营（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股东：杭州杭氧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53.31%。 

2、近期主要财务数据（按合并报表范围） 

单位：万元 

3、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杭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

公司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属于公司关联法人。 

 

三、交易的必要性及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方在与本公司上市以来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中，形成了稳定高效的

业务运行模式，且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公司董事会认为以上关联方均能履行合

同，与公司开展相关业务。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

公司与上述关联人发生交易，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和业务

独立性构成影响。 

2、关联交易的程序合法性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有关联交易定价机制，关联交易均按照规定需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在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需表决回避。 

期间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2022年度 1,187,784.46 119,394.83 1,604,727.12 732,369.49 

2023年 1-9月 

（未经审计） 
978,002.22 85,132.20 2,182,139.97 971,0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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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和公允性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开展关联交易，交易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

定，在定价过程中遵循公平、自愿和协商一致的原则。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同约定的付款及收款条件符合市

场交易习惯，没有损害公司利益的交易。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拟签订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是因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而为，

遵循了主体双方的平等、自愿和等价有偿原则，交易定价原则公允、合理，有利

于公司的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董事会审议关联

交易协议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关联交

易定价遵循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九届四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纪要； 

 

 

杭州汽轮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 月 18日 


